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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再次使用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

荐工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启明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明信息”、“公司”）配股持续督导的保荐人，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或“保荐人”）对启明信息拟再

次使用部分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按

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启明信息拟使用 5,000 万元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即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2012 年 1 月 3 日止。启明信息将根据项目的需要及时用自有

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一、配股情况 

经启明信息200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二届董事会2009年第八次临时

会议审议并通过的配股方案，启明信息以 2009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25,424.0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售 1.5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总数不超过

3,813.60 万股，配股价格为 7.58 元/股。 

根据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22 日出具的“京都天华验

字（2010）第 030 号”验资报告，启明信息实际配售数量为 37,580,325 股,募集

资金总额 284,858,863.50 元,扣除本次配股的承销保荐费用、配股登记手续费及

与本次配股直接相关的媒体宣传费用、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材料制作费用、

差旅费用、路演推介费用等合计 10,505,759.32 元，加上配股认购期所产生的利

息 6,779.89 元，启明信息本次配股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74,359,884.07 元。

上述所配售股份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在深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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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0 年 5 月 26 日启明信息第二届董事会 2010 第四次临时会议和 2010

年 6月 21日启明信息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使用7,000万元

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0 年

6 月 2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止。2010 年 12 月 17 日，启明信息已将上述配

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0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 

2、2010 年 12 月 20 日，启明信息第二届董事会 2009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2011年 1月 5日启明信息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 8,000 万

元配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使用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5 日至 2011

年 7 月 4 日止。2011 年 6 月 14 日，启明信息已将上述配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8,0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 

三、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鉴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为解决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实际情况，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开支，启明信息拟再次使用部分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5,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个月，自股东大会批准之

日起，即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2012 年 1 月 3 日止。 

启明信息使用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降低银行借款。本次利用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预计可减少财务费用支出约 146.25 万元（按照央行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

5.85％测算）。 

四、安全保障及归还募集资金的措施 

启明信息将采取利用自有流动资金或动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等措施，确保按

时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实施。  

1、募集资金安全保障措施 

启明信息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储、管理与使用工作。对此次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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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和归还情况, 启明信息将及时向公司董

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本保荐人通报,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2、募集资金归还保障措施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启明信息将随

时利用自有流动资金及银行贷款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闲置募集资金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启明信息将用自有流动资金或银行贷款资金及时

归还。启明信息经营状况良好且银行信贷信誉高，完全有能力根据募集资金项目

的实施进度，随时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五、保荐机构意见 

根据规定，本保荐人对启明信息拟使用 5,000 万元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2011 年 6 月 14 日，启明信息已将前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 8,0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并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公告。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规定。 

2、根据启明信息配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启明信息本次使用配股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所涉及的资金总额和使用期限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

于“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的规定。 

3、本次使用部分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业经公司 2011

年 6 月 16 日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

会亦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关于“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明确同意的意见”的规定。 

4、本次使用部分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启明信

息 2011 年 7 月 4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获批准之日起，至 2012

年 1 月 3 日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6个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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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启明信息配股募集资金净额为 27,435.99 万元，公司拟使用总额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

额的 50%。鉴于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金

额 10%以上，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因此本事项尚

需提请启明信息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6、启明信息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

风险投资；同时启明信息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

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因此，本保荐人同意启明信息使用 5,000 万元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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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

此使用配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  融                全  泽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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